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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优化科技服务体系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

的工作意见

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佛山市顺德区第十三届委员会

第十次全体会议精神，加快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实验区

建设，打造新时代广东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实验区，推动科学家

+企业家强强联合实现科技支撑高质量发展。通过优化科技服务

支撑体系，加快推进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体制机制改革，着力

发展一批运作规范、支撑能力强的公共服务平台，特提出如下工

作意见：

一、明确定位，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成为科技服务体系的

重要力量

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作为科技服务体系的重要一环，是产

业与园区、科研院所、社会服务资源之间的联系纽带。科技创新

公共服务平台要以园区规划、招才引智、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共

性需求为导向，充分利用高校院所的创新资源，在企业研发、核

心技术攻关、高新技术企业培育、创新创业、科技人才队伍建设、

技术标准化建设、科技金融结合、项目落地等方面为企业、产业、

主体产业园区搭桥作梁。在产学研合作、项目引进和孵化、科技

成果转化、知识产权服务、检验检测、设施共享、产业生态等方

面发挥服务支撑作用。

二、分类管理，增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产业支撑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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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获得区财政资金、场地支持并主要依靠政府投入建设、运

营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纳入管理。按照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

链、围绕创新链培育产业链的原则，重新优化科技创新公共服务

平台的定位和服务功能，具体分为技术研发（服务）平台、科技

创新及成果转化平台两类。技术研发（服务）平台定位为围绕产

业链部署创新链，围绕顺德产业的企业研发、核心技术攻关、科

技人才培养、企业技术标准化建设、高企培育等开展工作；科技

创新及成果转化平台定位为围绕创新链培育产业链，瞄准顺德未

来要布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，利用大院大所大学的资源引进和培

养高端创新人才、进行科技成果转化、培育顺德未来产业和未来

领军人才。

三、结对推进，建立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与主题产业园联

动机制

建立区、镇（街道）、园区、商（协）会和平台的联动工作机

制，由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主管部门牵头与镇（街道）、主题

产业园制定对接方案。每个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原则上至少要

与一个镇（街道）、一个主题产业园、一个商（协）会进行结对，

在产业规划、招商引资、技术创新、技术标准化、投融资、企业

服务等方面为园区提供专业高效的服务。

鼓励平台提前参与主题产业园的顶层设计，用专业科技力量

支持主题产业园的系统布局、功能定位；协助园区做好科技招商

工作，为科技项目引进提供技术参考；为园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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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技术攻关，重点突破行业发展中的关键性、基础性和共性技术

问题；对优质科研资源进行有机集成，为园区企业提供网络化、

社会化的科研资源共享服务。

鼓励主题产业园运营单位提供场地、设备等保障条件，引入

高校院所、科研机构、优势企业在主题产业园搭建行业公共服务

创新平台（实用面积不少于 300 平方米），开展行业共性服务、行

业技术研究和应用推广、普惠金融等服务。同时鼓励主题产业园

运营单位与平台合作建设和运营科技孵化载体（包括众创空间、

孵化器、加速器等），进一步提高科技成果转化速度和效率。

四、常态化考评，建立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服务评价与财

政扶持挂钩制度

制定并实施《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服务管理评价体系》，把

平台服务产业、主题产业园建设的工作成效纳入政府对平台的管

理评价体系。每年组织对平台进行评价，评价结果上报区科技创

新公共服务平台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作为决定是否继续扶持

该平台发展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五、奖优罚劣，设立科技服务体系专项扶持资金

建立平台扶持与评价挂钩制度。各主管部门要履行好下属科

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扶持资金管理责任，各平台区级年度扶持

资金预拨数不超过扶持协议的 50%，剩下的待年度评价通过后拨

付。对评价不合格的平台暂停资助直到完成整改，并逐步淘汰或

改造建设停滞不前、缺乏创新动力的低水平平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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择优对平台进行扶持。设立支持科技服务体系发展专项扶持

资金（每年不少于 2000 万元），对年度评价为“优秀”的科技创

新公共服务平台，额外给予扶持。鼓励镇（街道）建设科技创新

公共服务平台，对产业起重大支撑作用的平台纳入区、镇（街道）

共建，区政府可按镇（街道）投入给予配套支持。对平台与主题

产业园结对共建达到预期效果的，给予投入方固定资产投资额（不

含土地和建筑，含设备、软件、装修等）一定比例的扶持。

六、加强信息化建设，提升科技服务体系的社会参与度

对科技服务体系实行数字化、信息化管理。建立平台绩效评

价、核心技术攻关等与“i 顺德”相互融通的业务接口系统。鼓

励本地企业与外地院校技术合作在系统进行备案，核心技术攻关

通过系统进行申报。纳入管理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要将自身

服务能力和开放共享资源通过系统向公众公开。在做好企业培训、

技术对接的基础上，鼓励各商（协）会进一步提升科技服务能力

建设，通过系统在技术问题诊断匹配、专利分析、研发设备信息

共享等方面为企业提供更为精准的科技服务。

七、加强统筹协调，明确主管单位管理责任

成立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发展工作领导小组，负责全区

平台建设的组织协调工作。组长由区长担任，常务副组长由分管

科技工作的区领导担任，副组长由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副主任、区

科技局局长担任，区委组织部、区发展改革局、区经促局、区财

政局、区国资局、区市场监管局、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、区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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商联、区村改办以及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主管部门主要领导

担任小组成员，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科技局。按照“谁发起、

谁设立、谁管理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各主管部门要履行好下属科

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的主体管理责任，并不断引进一些服务经济

主战场、市场化运作的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。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具体组织、指导相关平台主管部门做好评价工作，及时将评价结

果上报领导小组，并统筹做好平台资金的管理工作。

附件：顺德区科技创新公共服务平台名单


